
2023 第二季微信客戶互動活動條款及細則

1. 「本行」指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 「推廣期」由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

3. 此推廣計劃只適用於本行零售條線個人客戶。

4. 所有獎賞均不可轉讓、退回、兌換現金或轉換其他產品或任何折扣優惠。

5. 所有獎賞之領取方法將由本行安排。

6. 本行所有員工不可獲享此推廣計劃的優惠。

7. 本推廣計劃涉及的一切服務及交易記錄，以本行之記錄為準。任何因電腦、

網絡等技術問題而引致遞交的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等情況，

本行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推廣：在線綁定有賞

8. 於推廣期內，首1,500名客戶成功透過「交銀香港」微信官方帳號完成首次賬

戶綁定，可獲得港幣50元現金回贈(「獎賞」)。
9. 「綁定」指客戶透過使用經官方帳號或以其他銀行接納的方式，將某一指定

微信帳戶與銀行提供予客戶之網上銀行服務連結的行為。

10.每名得獎者(以身份証號碼計)於整個推廣期內只可獲享獎賞一次。

11.獎賞將於2023年8月31日或之前存入得獎客戶於本行的單名儲蓄存款賬戶/支
票活期存款賬戶內。存入獎賞的賬戶由本行決定。於本行誌入獎賞時，得獎

者必須仍持有本行的單名儲蓄存款賬戶/支票活期存款賬戶且保持綁定「交銀

香港」微信官方帳號，否則該得獎者的得獎資格將被取消。

12.任何有舞弊或欺詐成份、虛假、其他未經許可、已取消、已退款或未誌賬的

交易款項均不適用於本推廣計劃。本行將經電腦核實交易紀錄，以確定客戶

獲享有關獎賞之資格。如於本行存入獎賞後，客戶被發現並不符合資格獲享

獎賞，本行將從相關的儲蓄存款賬戶或支票活期存款賬戶直接扣除相等於所

獲享獎賞的等值金額而不另行通知。

13.本行有權以其他獎賞或禮品取代上述獎賞而毋須向客戶作另行通知，客戶明

白及接納有關獎賞或禮品的價值或性質可能有別於原有獎賞。

14.關注、瀏覽及使用「交銀香港」微信官方帳號及「交銀香港微信官方帳號服

務」須受本行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

詢。

15.本行有權隨時修改本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推廣計劃而毋須作

出任何事先通知。

16.除客戶及本行外，任何人均無權根據香港法例第623章《合約（第三者權利）

條例》強制執行本推廣計劃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或享有任何條款中的利益。

17.本推廣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8.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